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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眼

头部险企利润占市场大部分份额
据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20 年一季

度， 全国保险公司预计实现利润总额
1002 亿元，同比减少约 170 亿元，降幅
14.44%。 不过，从目前已披露 2020 年第
一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数据的 169 家险企
来看， 头部保险公司利润总和占据市场
前几名，“马太效应”明显。

据不完全统计，2020 年一季度 ，86
家财险公司合计实现净利润 160 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53 亿元 ， 同比增长
49.5%，其中，“老三家”（人保财险、平安
产险和太平洋产险） 仍然占据一季度财
产险市场利润前三把交椅， 共实现盈利
126.18 亿元， 占财产险市场净利润总和
的 78%以上。

相比之下， 寿险公司的盈利能力提
升幅度较小。 2020 年一季度，83 家寿险
公司实现净利润 678 亿元， 增幅同比收
窄至 4%。 其中，“老六家”（中国人寿、平
安人寿、太平洋寿险、新华保险、太平人

寿、泰康人寿）同样牢牢占据盈利榜单前
列，共实现盈利 571.77 亿元，占人身险
市场净利润总和的 84%以上。

需要注意的是，2020 年一季度，共
有 8 家中小保险公司亏损过亿。 具体来
看，寿险公司有 5 家，分别为君康人寿、
天安人寿、珠江人寿、利安人寿、国富人
寿；财险公司有 3 家，分别为中华联合财
险、阳光财险、泰康在线。

其中，亏损最多的是君康人寿，净利
润为-13.65 亿元，其在偿付能力报告中
解释称，受疫情影响，公司部分投资项目
进度延迟， 金融市场大幅震荡下公司为
规避风险保持流动性， 导致一季度投资
收益未达预期；一季度业务较为集中，手
续费及佣金支出也随之大幅增加， 造成
净利润存在季度间周期性。

5 家险企偿付能力不达标
随着偿付能力报告一同出炉的，还

有保险公司一季度偿付能力状况。 数据

显示， 一季度保险业偿付能力整体较为
充足，不过亦有部分险企出现下滑。据不
完全统计，2020 年一季度，有 45 家财险
公司和 56 家寿险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充
足率出现了下滑。

银保监会此前曾下发 《保险公司偿
付能力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规定，保
险公司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应不低于
50%、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应不低于
100%、风险综合评级应在 B 类及以上。

根据要求中法人寿、百年人寿、君康
人寿、 长安责任险及渤海财险偿付能力
均不达标。其中，中法人寿核心偿付能力
充足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风险综合
评级均不符合要求， 其前两项指标已跌
至-18227.01%，后一项指标为 D；其余保
险公司则都是因为风险综合评级为 C，
不符合要求。

此外，根据上述征求意见稿的要求，
在非现场核查方面， 将核心偿付能力充
足率低于 60%或综合偿付 能 力 低 于

120%等偿付能力风险较大的保险公司，
列入重点核查对象 。 若以此为标准 ，
2020 年一季度，珠江人寿、建信人寿、富
德生命人寿、上海人寿、天安人寿、恒大
人寿、中银三星人寿等保险公司偿付能
力承压。

“疫情影响下中小微企业经营面临
较大困难， 信用保证险等业务品质有所
下降，导致险企利润下滑甚至亏损，影响
偿付能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
究所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认为，险
企偿付能力压力主要受到保险业务扩张
速度和盈利能力两方面影响。

不过， 除了上述几家偿付能力不达
标外，其余险企均达标。综合偿付能力充
足率在 200%以上险企占比超六成。 对
此， 多位业内分析人士认为行业整体偿
付能力仍然较为充足稳定， 随着国内疫
情得到控制，二季度险企保费收入回暖，
市场也出现企稳迹象，投资端压力缓和，
保险业有望加速复苏，提升偿付能力。

近年来，在金融科技加持下，各
银行、 消费金融公司等机构与互联
网渠道等外部机构合作， 创新的金
融产品“互联网贷款”应运而生。 然
而， 迅速膨胀的互联网贷款规模和
风险也引起监管关注。

在今年初的征求意见稿中，个
人信用贷款授信额度上限为 30 万
元，而在《办法》中则降到 20 万元，
到期一次性还本的， 授信期限不超
过一年。

不过，对于小微企业贷款，监管
采取了更为包容的态度。 《办法》规
定， 商业银行应根据自身风险管理
能力， 确定单户用于生产经营的个
人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授信额度上
限。 不过，对期限超过一年的贷款，
至少每年对该笔贷款对应的授信进
行重新评估和审批。 对此，有着多年
银行业经验的人士顾亦明表示，这
是监管层将更多鼓励商业银行进一
步拓宽以企业主个人为对象的个人
经营类贷款的一个信号。

个人消费贷不仅有了上限，监

管还将严格控制银行消费贷资金用
途。 如规定了贷款资金不得用于购
房及偿还住房抵押贷款；股票、债券、
期货、金融衍生产品和资产管理产品
等投资；固定资产、股本权益性投资
等。 对此，央行方面表示，要明确互
联网贷款小额、短期的原则，对消费
类个人信用贷款授信设定限额，防范
居民个人杠杆率快速上升风险。

据新快报记者了解， 目前不少
商业银行消费贷款最高额度为 30
万元， 甚至有极个别银行最高额度
为 50 万元。 这意味着不少银行要对
用户额度上限进行整改。

为了更好地控制银行消费贷的
授信风险，《办法》中还规定了“授信
与首笔贷款发放时间间隔超过 1 个
月的， 商业银行应当在贷款发放前
查询借款人信贷记录， 重点关注借
款人的新增贷款情况”。 有业内人士
表示， 此举是为了跟踪借款人的信
贷记录， 看看是否存在多家银行或
者多平台负债情况， 以防发生多头
借贷。

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上位法”来了

个人消费贷最高不超 20万 不得炒股和购房

■新快报记者 许莉芸

经过四个多月小范围征求意见后，
互联网贷款管理办法的“上位法”终于
出台。日前，银保监会公布了最新版《商
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征求
意见稿）》（下称《办法》），其中将个人消
费贷额度从原来的 30 万元下降为 20
万元，凸显了互联网贷款的小额、短期
的原则， 对于小微企业经营贷则不设
限。 与此前相比，《办法》体现出更多的
监管智慧，对于互联网贷款产品创新给
予了一定空间，如对联合贷款进一步松
绑，并没有出资等具体限制，也取消了
需要总行审批的流程。

一季度保险公司原保费收入同比增长 2.3%
中国银保监会 13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一季度，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 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2.3%；赔款与给付支出 3031 亿元，同比下降 8.7%；保单件数高速增长，2020 年一季度新增保单件数 109
亿件，同比增长 72.1%。 此外，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保险业一季度经营压力增大，部分险企综合偿付能力充足
率承压下滑，有 5 家公司偿付能力不达标，7 家公司迫近重点核查对象线。 ■新快报记者 刘威魁

《办法》对联合贷款进一步“松绑”。 在
准入门槛上， 要求商业银行建立各类合作
机构的全行统一的准入机制， 免去了上一
版意见稿“合作机构准入、合作类产品和具
体合作模式应当在银行总行层级履行审批
程序”的要求，而是强调分层分类管理。 即
银行应根据合作内容、 对客户的影响范围
和程度等对合作机构实施分层分类管理，
并按照其层级和类别确定相应审批权限。

《办法》中还强调，部分无实体经营网
点，业务主要在线上开展的银行，不受《办
法》 关于跨区经营的限制。 有业内人士表
示， 这是监管对于互联网银行线上贷款模
式的认可， 无论是消费贷还是小微贷款都
将面向全国用户和企业。

对此， 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首席
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这些修改显示出监管
适应金融科技发展的趋势， 吸收和反映最
新实践成果，抛弃“一刀切”的简单监管思
路，实施差异化监管。

虽然监管对联合贷款取消了总行审批
限制， 但强调了商业银行与单一合作机构
产生的集中度风险。 《办法》中提出，“商业
银行应当按照适度分散的原则审慎选择合

作机构， 制定因合作机构导致业务中断的
应急与恢复预案， 避免对单一合作机构过
于依赖而产生的风险。 ”

在联合贷款过程中， 要求银行建立内
部管理制度， 还要在合作协议中明确各方
权利义务关系。 并且，商业银行需要独立对
所出资的贷款进行风险评估和授信审批，
对贷后管理承担主体责任， 不得与无放贷
业务资质的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贷款。

目前， 联合贷款成为不少中小银行零
售转型的利器， 作为一种新型互联网贷款
模式， 即商业银行与具有贷款资质的机构
按约定比例出资共同发放贷款。 在过去几
年中，特别是在消费金融领域，不少中小银
行牵手互联网银行 、助贷机构 ，迅速做大
零售业务规模。 如西安银行 2019 年年报
中就显示消费贷已经暴增近 90%。 然而，
其中不乏一些“暗箱操作”，不少中小银行
内控不严、风控能力不强，沦为资金渠道，
将风控交给合作机构，这样导致了最终风
险传导回银行体系中。 虽然监管对联合贷
款进行了“松绑”，不过对于底线监管仍未
放松，如不得与为合作机构增信 、兜底等
规定。

消费贷不得炒股和购房 联合贷款迎松绑，合作机构不能“一家独大”

■VCG 图


